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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关于印发《醴陵市2022-2023年种业市场监管工作方案》的通知

局属有关单位：
现将《醴陵市2022-2023年种业市场监管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4月27日



醴陵市2022-2023年种业市场监管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及成员粮食安全责任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全面净化种业市场环境，扎实开展种业执法年活动，保障农业生产用种安全，营造种业振兴良好环境，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按照发展现代种业，保障农业用种安全，构建竞争有序、诚信守法、监管有力的现代种业市场体系，不断强化品种试验、生产、经营、使用各环节监管，严厉查处生产经营假冒伪劣种子等违法行为，形成有利于创新创业、诚信守信、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推进我市种业市场秩序持续好转。
二、基本原则
按照“属地管理、检打联动、部门协同、标本兼治”原则，坚持部门协同与系统联动相结合、部门打假与举报维权相结合、挂牌督办与问责相结合、大要案查处与公开曝光相结合、专项整治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以近年来监管发现的问题企业、问题品种和问题门店为重点对象，以水稻、玉米、棉花、大豆、油菜等为重点作物，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严厉打击品种权侵权、制售假劣种子、未审先推、非法引种等违法行为，保护品种创新，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三、监管内容
（一）企业监督检查。按照“谁许可、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对已核发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进行全覆盖检查。重点检查生产经营资质、品种审定及授权情况、生产经营档案、包装标签和使用说明、生产和销售合同、品种真实性、种子质量等。对被检查的企业所有生产经营的品种进行全覆盖抽样，抽取水稻、玉米、棉花种子样品进行发芽率、纯度检测，并对水稻、玉米种子样品进行品种真实性分子检测和转基因成分检测。
（二）市场专项检查。在春季、秋季等用种关键时期，在辖区范围内分别开展春、秋季种子市场专项检查行动。春季种子市场专项检查以水稻、玉米、棉花、大豆种子为主，秋季种子市场专项检查以油菜种子为主。春、秋季种子市场专项检查重点对象：近年来市场监管发现有问题的、维权企业举报的和农民投诉的种子经营门店、乡村经销店；企业监督检查抽查时没有抽到的品种、引种品种、政府采购和种田大户直接向企业购买的种子。重点检查主要农作物是否存在制售假劣种子、未审先推、跨审定范围种植、已撤销审定品种违法推广销售等情况，检查“四种”经营主体备案情况和经营资质、品种审定及授权情况、品种登记情况、经营档案和台账、包装标签和使用说明、委托和代销合同、种子质量，以及除救灾等特殊情况外扩大审定品种生产季节范围（如晚稻做中稻种植）等。
（三）种子生产基地检查。加强对种子生产基地检查，重点检查生产经营许可、生产备案、委托合同、品种权属、亲本来源、产地检疫等内容，核查制种面积，严格查处非法制种行为。加强转基因成分、品种真实性检测。
（四）种畜禽市场检查。重点检查无证生产经营（含过期、超范围）、假冒优质种公畜精液、系谱档案不全等问题；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信息纳入“全国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管理系统”统一管理。开展春、秋种畜禽质量监督抽查。
四、时间安排
3月，动员部署，启动春季市场专项检查；
4-11月，开展生产基地监督检查；
7月，开展油菜种子生产经营企业检查；
8-9月，开展秋季市场专项检查；
12月，开展水稻、玉米、棉花、大豆等种子生产经营企业监督检查。
各阶段种子质量检测和鉴定结果汇总后统一报株洲市农业农村局，年度工作总结于12月上旬前报株洲市农业农村局。
五、工作要求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局属各有关单位严格按照《种子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确保“醴陵市种业市场监管工作职责任务清单”的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加强行政执法与司法的衔接，密切与公安部门的协作配合。
（二）认真落实“双随机”要求。按照《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印发2022年“双随机一公开”行政检查计划的通知〉》（湘农办函﹝2022﹞9号）要求，认真落实“双随机”要求，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检查人员，组织开展种子市场监管的有关检查工作。
（三）全面加强信息公开。及时报送监管工作开展和案件查处情况。对适用一般程序查办的侵犯品种权和制售假劣种子行政处罚案件信息，依法、及时、主动公开，并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让执法行为接受社会监督。充分利用电视、网络、报刊等媒体，加大对典型案件的曝光力度，营造高压严打氛围，震慑违法行为。举报电话：12316；0731-23059320。
（四）严格规范检查程序。严格执行种子抽样检测规定程序，在抽样、生产商确认、样品检测、结果通知、异议处理、结果判定和报送等各环节依法规范操作，妥善留存取证、送达等证据，确保每一个样品证据链可靠、完整、可追溯。加强沟通协作，积极支持抽样单位做好样品确认、结果通知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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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陵市种业市场监管工作职责任务清单
	职责内容
	农作物企业
监督检查
	农作物春、秋季
市场检查
	农作物种子生产基地检查
	种畜禽市场检查
	其它职责任务

	县级
	对本级发证企业进行检查，检查覆盖率100%；品种覆盖率不低于50%；重点对油菜、大豆种子抽查，抽样进行常规质量指标和转基因成分检测。
	对辖区内种子经营门店进行随机检查，检查门店覆盖率100%，被检查门店扦取至少2个品种种子样品；所有扦取样品进行常规质量指标检测；水稻、玉米种子样品进行品种真实性分子检测和转基因成分检测,油菜种子进行转基因成分检测；对政府采购的种子进行转基因成分检测；对种植大户开展入户倒查，每个乡镇抽查不少于3个行政村，切实查清种子来源，切实杜绝逃避市场监管行为。
	检查企业证照是否齐全，所生产的品种、地点等信息与许可证是否一致，生产经营档案是否齐全，受委托生产者是否备案及备案内容是否完整等，检查生产企业覆盖率100%；在苗期和收获期，利用转基因试纸条等快速检测手段，对制种地块的植株进行转基因成分快速检测；在收获期，抽取水稻、玉米样品进行品种真实性检测；在种子调运季节，重点检查调运种子的生产许可、植物检疫、去向和数量；对维权企业举报线索和列入监管重点的制种基地、生产加工单位进行跟踪检查。
	重点检查无证生产经营（含过期、超范围）、假冒优质种公畜精液、系谱档案不全等问题；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信息纳入“全国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管理系统”统一管理，组织开展种畜禽种春、秋质量监督抽查。
	履行属地责任；加强种业普法培训宣传；提升种业执法能力，完善执法联动协调机制，及时移送涉嫌种业犯罪案件；市场检查和监督抽查样品率不少于上年；检查反映问题整改合格率100%；上级部门转办督办的种业投诉举报案件查处反馈率100%。




